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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关于沈阳市核心区公共停车场一期建设项目

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根据《预算法》、《证券法》、国

发[2014]43号文、财预[2015]225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库

[2019]23号文、财库[2020]36号文、财库[2020]43号文和《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项目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指引，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规则指引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获取了委托方和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文件

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

础。本所已经得到委托方的承诺，保证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文件和说明

以及所披露的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且无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或文件为副本（包括电子版，下同）或复

印件的，保证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上的所有签字和

印章都是真实的；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3. 本所仅就本项目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

（如有）、评估（如有）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评估等内容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4. 本所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

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申请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所对应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的文件之一进行披露。非经本所及经办律师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

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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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指 本法律意见书第三条所述项目

实施主体 指 沈阳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瀚容会计所 指 辽宁瀚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 指 沈阳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210100MA0P57831M）

《初设批复》 指 《关于沈阳市核心区公共停车场一期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

算的批复》（沈发改审字[2023]70号）

《专项评价报告》 指 《沈阳市核心区公共停车场一期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评价报告》（辽瀚会咨字[2025]第 0033号）

《实施方案》 指 《沈阳市核心区公共停车场一期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7
号）

国发[2014]4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

财预[2015]225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

财预[2016]155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库[2019]23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

财库[2020]36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号）

财库[2020]43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号）

《通知》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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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本次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主要发行要素包括：

项目 内容

发行品种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金额 6,000万元

债券利率 4.0%

债券期限 20年

根据上述，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本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沈阳市核心区公共停车场一期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 沈阳市

项目建设内容 该项目利用公园绿地、广场地下空间及长期未出让小微土储用

地，在沈阳市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皇姑区、浑南区、铁

西区、于洪区选取 20处地块建设 20个公共停车场，总占地面

积 208,598.7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19,256.26平方米，共设停

车位 10,064 个。其中建设地下自走停车场 12 个，设停车位

7,838个，分别为北大营地下自走停车场（占地面积 33,874.52
平方米、建筑面积 57,834.95平方米，设停车位 1,784个）、民

悦广场地下自走停车场（占地面积 19,953 平方米、建筑面积

32,295.76平方米，设停车位 999个）、绮霞街华园东路地下自

走停车场（占地面积 13,982.2平方米、建筑面积 22,882.49平方

米，设停车位 672个）、老市委地块北地下自走停车场（占地

面积 10,406.6 平方米、建筑面积 21,339.59 平方米，设停车位

391 个）、南堤西路天鹅湾北地下自走停车场（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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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8,415.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1,703.9 平方米，设停车位 274
个）、南京一校长白岛二分校地下自走停车场（占地面积

17,000.5 平方米、建筑面积 29,474.17 平方米，设停车位 826
个）、长白二街东地下自走停车场（占地面积 7,871.83 平方

米、建筑面积 11,775.34平方米，设停车位 252个）、富民园地

下自走停车场（占地面积 5,705.74平方米、建筑面积 9,667.4平
方米，设停车位 207个）、胜利南街站 P+R停车场（占地面积

20,513.39 平方米、建筑面积 33,602.53 平方米，设停车位 962
个）、仙岛北路地下自走停车场（占地面积 9,156.04平方米、

建筑面积 13,217.94平方米，设停车位 306个）、长白大润发东

地下自走停车场（占地面积 17,601.11平方米、建筑面积 28,580
平方米，设停车位 725个）、和盛巷西地下自走停车场（占地

面积 11,848.85平方米、建筑面积 18,818.94平方米，设停车位

440个）；建设地上立体停车场 2个，设停车位 314个，分别为

广宜街白塔路地上立体停车场（占地面积 2,701.25平方米、建

筑面积 21平方米，设停车位 165个）、岸英小学南地上立体停

车场（占地面积 3,533.2平方米、建筑面积 21平方米，设停车

位 149个）；建设地下机械立体停车场 6个，设停车位 1,912
个，分别为奉天九里南地下立体停车场（占地面积 5,992.41平
方米、建筑面积 6,358.34平方米，设停车位 400个）、滑翔广

场地下立体停车场（占地面积 5,626.1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45.34平方米，设停车位 464个）、方家栏南地下立体停车场

（占地面积 7,313.03平方米、建筑面积 6,229.53平方米，设停

车位 476个）、于洪广场地下立体停车场（占地面积 1,738.98
平方米、建筑面积 3,940.29平方米，设停车位 128个）、苍山

路 20巷 1号地块地下立体停车场（占地面积 3,092.24平方米、

建筑面积 3,650平方米，设停车位 200个）、梅源城地下立体停

车场（占地面积 4,167.8平方米、建筑面积 1,813.55平方米，设

停车位 96个）。

地下自走停车场基本按地上一层、地下二层进行建设（老市委

地块北地下自走停车场为地上一层、地下三层），地上一层主

要布置地库坡道、出地面楼梯间及消防水箱间，地下一层主要

布置汽车库，局部布置设备用房，地下二层主要布置地下汽车

库（战时为二等人员掩蔽所和物资库）；老市委地块北地下自

走停车场地上一层主要布置地下商业及车库出入口、风井、水

箱间等，地下一层主要布置下沉广场、商业、餐饮、商业配套

用房及设备用电均引自市政电网一路 10KV电源，同时配置柴

油发电机作为一、二级负荷的备用电源及 UPS不间断电源，充

电桩供电单独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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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初设批复》和《营业执照》，沈阳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

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名称 沈阳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MA0P57831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108号 A座 701室

法定代表人 刘远亮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拾亿贰仟伍佰柒拾贰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6年 9月 20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城市公共交通；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房地产开发经营；民用

航空器驾驶员培训；民用航空维修人员培训；通用航空服

务；飞行训练；公共航空运输；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

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市政设施管

理；城乡市容管理；土地整治服务；企业总部管理；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小微型客

车租赁经营服务；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充电桩销售；机

动车充电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

务；安全咨询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运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物业管理；机械设备销

售；特种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

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述，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沈阳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

实施主体的授权和批准文件。

五、项目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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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取得下述项目批准文件：

(1)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2年 11月 9日出具的《关于沈阳市核心区

公共停车场一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沈发改审字[2022]210号）。

(2)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3年 6月 19日出具的《关于沈阳市核心区

公共停车场一期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沈发改审字[2023]70号）。

根据上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初设批复。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就本项目，瀚容会计所已经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均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七、中介服务机构

1. 律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出具机构为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持

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68510
16986）。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法律意见书的签

字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并已通过年度备案。

2. 会计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财务评价咨询机构为瀚容会计所。瀚容会计所持有盘锦市兴隆台区行政审

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10076540738XH），并持有辽宁省

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为 21130315）。

根据上述，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及其经办人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均具备

为本项目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八、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 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符合财

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2.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沈阳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

体的授权和批准文件。

3. 本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初设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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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瀚容会计所已经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均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 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及其经办人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均具备为本项

目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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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市核心区公共停车场一期建设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之签署页）

日期：2025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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